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华昌房屋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汇金天地项目二期16#楼

	设计编号
	工程号17-07-43，设计号17-409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、请仔细逐一检查（多处）：采光不足。如F1户型的厅外侧有大于1.0m的阳台（及空调），采光计算应计算70%系数=（2.0*1.9/21）*70%=0.127小于规范的1.1/7（省住标5.2.3条），餐厅及过厅最多计算10㎡（省住标4.3.3条）。另外F3户型的厨房外侧有凹槽，不是正面朝外，且凹槽净宽与净深比不应小于1/3（省住标5.2.6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F1户型厅计算的有效采光宽度是2.0m（不是2.4m）。

二、补充意见（由于回复时间较长）
1、（强制性条文）：地下楼梯间与地上共用时，采用加压送风的楼梯间应在一层最高处设1.0平方米的固定外窗（参见防排烟规范3.3.11条）。同样在楼梯间最高处（+102.85梁底）也设1.0平方米的固定外窗。

2、（强制性标准）：与防烟楼梯间前室共用的担架电梯应改为“消防电梯”，并满足6㎡要求，前室的最小尺寸应保证2.4mⅩ2.4m（建规6.4.3-2-3条、参见建规7.3.5-2条）。
3、（其它）：采光凹槽中的隔墙伸出太远，对两侧德房间采光影响很大，建议在保证视线有遮挡德前提下，尽量减少外伸长度。
4、（其它）：请复查阳台栏杆，采用铝合金竖杆60mmⅩ30mm，强度够吗？建议引用国家标准图集，确保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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